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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属性:服务类项目
一、项目概述
1.项目编号：JSZC-320900-JSHZ-G2024-0002
2.项目名称：2024年农村生态河道治理情况评估项目
3.预算金额（最高限价）：90万元；投标报价超过限价的为无效报价。
4.采购需求：按照农村河道生态治理考核工作要求，委托第三方对2024年新建的农村生态河道（1080km）进行复核评估，对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已建成的农村生态河道（7520km）抽取20%进行专项评估，对18个生态清洁小流域进行复核评估，对9个农村河道管护探索创新镇开展专项评估，要求拍摄全河段无人机视频、现场照片、制作宣传图册。
5.合同履行期限：对已建成的农村生态河道长效管护情况专项评估，评估次数为4次（开展时间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），报告编写工作于现场评估结束后5天内完成，每次抽取已建成的农村生态河道总量的5%。对2024年新建的农村生态河道复核，评估时间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申报情况，每月现场评估复核，报告编写工作2024年11月底前完成。对18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开展专项评估，现场评估和报告编写工作2024年11月底前完成。对9个农村河道管护探索创新镇开展专项评估，现场评估和报告编写工作2024年11月底前完成。
二、复核、评估工作要求：
（一）已建成的农村生态河道管护情况评估：
1、已建成的农村生态河道长度如下：东台市1269.13km、大丰区911.68km、盐都区709.17km、亭湖区434.41km、建湖县422.27km、射阳县1378.71km、阜宁县800.49km、滨海县894.15km、响水县733.85km。
2、评估数量及频次要求：开展4次专项评估（开展时间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），报告编写工作于现场评估结束后5天内完成，每次抽取已建成的农村生态河道总量的5%。
3、项目开展遵循的标准及质量要求：
3.1省政府办公厅《江苏省农村河道管护办法》和省水利厅《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（修订）》。
3.2符合国家、江苏省、盐城市对本项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规程和相关文件等要求。
3.3保证评估成果通过盐城市水利局的复核审查。
4、主要工作内容：
抽查已建成农村生态河道长效管护是否符合生态河道标准，包括：河堤、河坡绿化管护，河道清洁程度，管护到位情况（含管护范围划定、管护主体落实、管护经费落实、考核机制运行和人居环境改善）。
5.评估方法：
评估主要采取现场察看和查阅资料的的方式，从管护范围划定、管护主体落实、管护经费落实、考核机制运行、人居环境改善和管护效果等方面开展。采用百分制，考核得分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的农村生态河道管护合格。
6.评估具体要求：
6.1生态河道评估需严格按照《江苏省农村河道管护办法》、《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验收评分标准》进行。
6.2每条河道现场每公里至少查看一处，不足一公里的按一公里计。
6.3拍摄抽查河道全河段无人机视频（禁飞区提供其他形式视频），根据视频列出问题清单。
6.4查阅相关资料，主要是复核2024年生态河道管护资料、上一次评估问题整改情况等内容。
7、档案要求：
7.1台账资料需按市、县市区单独装订，以评估河道的顺序，分别按照评估报告、评估结论、现场查看记录、照片、证明材料的顺序装订。
7.2需收集河道疏浚管护范围划定、管护主体落实、管护经费落实、考核机制运行、日常管护资料等。
7.3现场察看点需拍摄无人机视频（禁飞区提供其他形式视频）、2张照片，其中远景1张、近景1张。
7.4所有扣分点需附照片。
（二）2024年新建的农村生态河道复核：
1、2024年新建的农村生态河道长度如下：东台市180km、大丰区98km、盐都区76km、亭湖区60km、建湖县65km、射阳县210km、阜宁县141km、滨海县138km、响水县112km（具体评估长度按照各县（市、区）上报情况）。
2、评估数量及频次要求：对各地上报生态河道进行全覆盖复核，每月现场评估复核（时间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），编写评估报告。
3、项目开展遵循的标准及质量要求：
3.1省政府办公厅《江苏省农村河道管护办法的通知》和省水利厅《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（修订）》。
3.2符合国家、江苏省、盐城市对本项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规程和相关文件等要求。
3.3保证评估成果通过盐城市水利局的复核审查。
4、主要工作内容：
主要检查2024年新建的农村生态河道是否符合生态河道标准，包括：功能达标（提防达标度、岸坡稳定性、建筑物完好度）、水流通畅（河流流动性、水量保证程度）、水清岸洁（河道清洁度、水质优劣度、控污度）、生态良好（河坡绿化度、物种多样性）、管护到位等。
5.评估方法：
评估主要采取现场察看和查阅资料的的方式，从功能达标、水流畅通、水清岸洁、生态良好、管护到位、一票否决等六个方面开展。采用百分制，考核得分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的农村生态河道为合格工程。
6.评估具体要求：
6.1生态河道评估需严格按照《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验收评分标准》进行。
6.2每条河道现场每公里至少查看一处，不足一公里的按一公里计。
6.3拍摄抽查河道全河段无人机视频（禁飞区提供其他形式视频），根据视频列出问题清单。
6.4查阅相关资料，主要是复核2024年村庄河塘整治管理措施、工程资料等内容。
7、档案要求：
7.1台账资料需按市、县市区单独装订，以评估河道的顺序，分别按照评估报告、评估结论、现场查看记录、照片、证明材料的顺序装订。
7.2需收集河道疏浚基础资料、断面测量资料等。
7.3需收集生态河道建设资料、水质检测资料、长效管护资料等。
7.4现场察看点需详细记录河道流动性、岸坡、绿化、水质、污水排放、管护等情况。
7.5现场察看点需拍摄无人机视频（禁飞区提供其他形式视频）、2张照片，其中远景1张、近景1张。
7.6所有扣分点需附照片。
（3） 18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复核评估
1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数量如下：东台市2个、大丰区2个、盐都区2个、亭湖区2个、建湖县2个、射阳县2个、阜宁县2个、滨海县2个、响水县2个。
2、评估数量及频次要求：11月底前完成现场评估和报告编写工作。
3、项目开展遵循的标准及质量要求：
3.1江苏省水利厅《江苏省省级生态清洁小流域类型划分及评价标准》（2024年）。
3.2符合国家、江苏省、盐城市对本项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规程和相关文件等要求。
3.3保证评估成果通过盐城市水利局的复核审查。
4、主要工作内容：
主要评估复核小流域内水土保持状况、水土保持率、生态河道覆盖率、村庄绿地率、水土流失防治、生态岸线比例、水体清洁状况、水质状况、水系连通状况、化肥农药使用状况、规模化养殖污（尾）水处理率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、生活污水处理率、卫生厕所普及率、基础设施、特色产业发展。
6、评估方法：评估主要采取现场察看结合资料查阅、走访调查的方式，从组织体系、综合治理、管理措施、群众满意等4个方面开展。采用百分制，考核得分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的为达标。
7、具体要求
7.1评估需严格按照《江苏省省级生态清洁小流域类型划分及评价标准》（2024年）标准进行。
7.2现场查看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每个指标完成情况。
7.3群众满意度测评在县级调查问卷方式的基础上可随机抽取1-2名群众现场测评。
7.4查阅相关资料，主要是复核每个指标建设情况、自评情况。
7.5档案要求：
7.5.1台账资料需按县区单独装订，以各县区的顺序，分别按照评估报告、评估得分，查看记录，照片，证明材料的顺序装订。
7.5.2需收集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资料、管理措施资料、群众满意度调查表等。
7.5.3现场断面测量资料、检测资料，察看点需详细记录水土保持状况、水土保持率、生态河道覆盖率、村庄绿地率、水土流失防治、生态岸线比例、水体清洁状况、水质状况、水系连通状况、化肥农药使用状况、规模化养殖污（尾）水处理率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、生活污水处理率、卫生厕所普及率、基础设施、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。
7.5.4断面测量点、检测点、现场察看点需拍摄2张照片，其中远景1张、近景1张；非禁飞区须使用无人机拍摄。
7.5.5所有扣分点需附照片。
（4） 9个农村河道管护探索创新镇专项评估
1、农村河道管护探索创新镇数量如下：东台市1个、大丰区1个、盐都区1个、亭湖区1个、建湖县1个、射阳县1个、阜宁县1个、滨海县1个、响水县1个。
2、评估数量及频次要求：11月底前完成现场评估和报告编写工作。
3、项目开展遵循的标准及质量要求：
3.1省政府办公厅《江苏省农村河道管护办法》和省水利厅《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（修订）》。
3.2符合国家、江苏省、盐城市对本项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规程和相关文件等要求。
3.3保证评估成果通过盐城市水利局的复核审查。
4、主要工作内容：
查看创新镇农村河道管护情况，包括：河堤、河坡绿化管护，河道清洁程度，管护到位情况；复核创新镇农村河道管护创新开展情况，包括：制度建立（包括责任主体落实、稳定资金来源、考核监督、奖惩等），管护模式创新，明确河道管护范围（划界情况），资金投入，人员安排等其他方面。
5.评估方法：
评估主要采取现场察看和查阅资料的的方式，从组织领导、政策落实、队伍建设、资金筹集及支付、检查评估、管理效果、群众满意等方面开展。采用百分制，考核得分90分（含90分）以上的农村生态河道管护合格。
6.评估具体要求：
6.1生态河道评估需严格按照《江苏省农村河道管护办法》、《江苏省农村河道管护评估表》进行。
6.2每各乡镇农村河道现场现场查看不少于30处（覆盖县乡村不同等级农村河道）查看一处。
6.3拍摄抽查河道全河段无人机视频（禁飞区提供其他形式视频），根据视频列出问题清单。
6.4查阅相关资料，主要是复核管护资料和管护机制创新情况。
7、档案要求：
7.1台账资料需按市、县市区单独装订，以评估河道的顺序，分别按照评估报告、评估结论、现场查看记录、照片、证明材料的顺序装订。
7.2需收集河道疏浚管护范围划定、管护主体落实、管护经费落实、考核机制运行、日常管护资料等。
7.3现场察看点需拍摄无人机视频（禁飞区提供其他形式视频）、2张照片，其中远景1张、近景1张。
7.4所有扣分点需附照片。
三、评估参考文件：
1、省政府办公厅《江苏省农村河道管护办法的通知》；
2、江苏省水利厅《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村生态河道建设标准的通知》；
3、江苏省水利厅《江苏省省级生态清洁小流域类型划分及评价标准》（2024年）
4、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、规程和相关文件。
四、报价要求
1、采购人拒绝高于最高限价的投标报价。
2、服务费用报价采用固定总价报价的方式。
3、服务费用主要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服务酬金（包含人员工资、社会福利费、公司管理费、利润、外勤等特殊津贴费等）、交通费、食宿费、通讯费、各种资料的编制、打印、复印和传递费、办公设备和用品费、本项目的不可预见费、在执行本项目服务任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额外的其它所有费用（如专家评审费）等一切费用。
注：本项目属于服务类,采购标的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，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[2011]300号）规定的划分标准填写。

